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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2院小王在一个私营企业工作遥 老板说,每月多发给你一点儿工资用来看病袁就不给你缴纳基本医疗保险了遥 这样可以吗钥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答 2院不可以遥 首先袁用人单位有为职

工参加职工医保的法定义务遥 根据叶社会

保险法曳袁所有用人单位袁包括企业渊国有

企业尧集体企业尧外商投资企业尧私营企

业冤尧机关尧事业单位尧社会团体尧民办非企

业单位及其职工袁都要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袁不给员工缴纳医保是违法的遥其次袁
如果不缴纳医保袁就会无法享受医保的保

障袁如果小王生了重病袁无法享受医保待

遇袁他个人的损失绝不是老板多发的一点

工资能弥补的遥 所以袁绝对不应同意老板

不缴纳医保的想法遥

问 3院张师傅在某企业连续工作 20年袁是公司的老员工了遥 张师傅跟企业领导讲袁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袁退休前的 10几年我个人

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了袁公司缴费就行了遥 这样缴费行吗钥

答 3院不行遥 根据叶社会保险法曳和

基本医保有关规定袁所有用人单位及其

职工袁都应按属地原则参加所在统筹地

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袁由用人单位和

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遥 在用人

单位为职工参保缴费的同时袁个人也有

缴费的义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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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测绘人员进行测绘
活动时，应当持有测绘作业证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测绘

人员依法进行测绘活动。

第三十二条 测绘单位的测绘资

质证书、测绘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证

书和测绘人员的测绘作业证件的式

样，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统一规定。

第六章测绘成果
第三十三条 国家实行测绘成果

汇交制度。国家依法保护测绘成果的

知识产权。

测绘项目完成后，测绘项目出资

人或者承担国家投资的测绘项目的
单位，应当向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汇交测

绘成果资料。

属于基础测绘项目的，应当汇交

测绘成果副本；属于非基础测绘项目

的，应当汇交测绘成果目录。负责接

收测绘成果副本和目录的测绘地理

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出具测绘成果汇

交凭证，并及时将测绘成果副本和目录移交给

保管单位。测绘成果汇交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编制测绘成果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1990 年 9 月 7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决定》修

正）

第一条 为了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的

权利和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

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本法所称侨眷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父

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

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第三条 归侨、侨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公民的义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

视。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和归侨、侨眷的特

点，给予适当照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或者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组织协调有关部门

做好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的工作。

第五条 国家对回国定居的华侨给予

安置。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2005 年 7 月 29 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2020 年 3 月 31 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

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

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根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务及

其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已经作出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

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教公民或

者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

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四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制

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

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工

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落实宗教工作

责任，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条件。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宗教事务管理所需

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县乡

村三级宗教工作管理机制，加强基层宗教工

作，依法推进宗教事务联合执法。

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

理，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

责有关的管理工作。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新时期推进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建议
智慧社会的美好生活场景值得期待，

未来推动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需要以

建设智慧社会为目标，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

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一体化统筹发展，技

术与制度创新并重，通过数据融合汇聚和

共享开放，充分挖掘城市数据资源的价

值，并助力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和科学决

策等，使得智慧城市建设成效得以大幅提

升。

强化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一是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新型

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或建设指导意见，阐明

我国新型智慧城市的推进思路、发展目

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为今后一段

时间里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指明

方向、描绘蓝图，并提供更加具有操作性

的建设指导。二是进一步加强国家和省市

县各层面的体制机制建设，搭建上下联

动、横向畅通的智慧城市组织推进机制，

各地建设跨部门协调机构，协同推进新型

智慧城市相关工作。三是强化评价监测引

导。在现有新型智慧城市评价工作基础

上，进一步扩展指标的适用范围，深化指

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全面系统地掌

握我国各地域、各层面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发展情况，为中央和地方决策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

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一是推动信息网络逐步向人与人、人

与物、物与物共享的泛在网方向演进，促

进信息网络智能化、泛在化和服务化，促

进通信移动化和移动通信宽带化，推动计

算、软件、数据、连接无处不在。推动 5G
（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NB-IoT（窄带物

联网）等下一代网络技术不断演进，促进

高速宽带无线通信全覆盖。二是加快推进

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大力发展智慧管网、

智慧水务，推动智慧灯杆、智慧井盖等应

用，促进市政设施智慧化，加速建立城市

部件物联网感知体系，提高城市数字化水

平。

推进公共服务公平普惠
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跨

部门跨地区业务协同、共建共享的公共服

务信息体系，探索创新发展教育、就业、社

保、养老、医疗和文化的服务模式，提供便

捷化、一体化、主动化的公共服务。二是从

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以

东促西、以城带乡、以强扶弱的新格局，为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契机和动力。缩

小城乡数字鸿沟，鼓励农村贫困地区利用

信息技术补齐发展短板；缩小不同人群数

字鸿沟，鼓励相关企业积极投入信息无障
碍产业链，补齐服务缺失短板。

深化城市数据融合应用
一是着力推进城市数据汇聚，构建高

效智能的城市中枢和透明政府。推动各级

政府开展以数据为核心的城市大脑建设，

实现城市各类数据集中融合汇聚和综合

智能分析，建立健全数据辅助决策的机

制，推动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

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政府决策新

方式，同时提高政府对风险因素的感知、

预测、防范能力。对于类似医疗资源、防疫

物资等应急处置数据资源，要制定专项政

策强制采集汇聚，提升我国整体应急能

力。二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加快

推动政务数据上链，构建“可信中国”，让

所有政务数据可追溯、不可篡改，提高政

府公信力，打造民众可信赖的透明政府。

优化新型智慧城市生态
一是通过政府引导，鼓励政企合作、

多方参与，创新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实现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可持续健康运

营，着力提高民众体验的满意度。同时，通

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数据治理、数据开

发的数据安全利用机制，释放城市数据要

素活力。二是发展新型智慧城市群。面向

数据跨地域协同的实际需求，结合我国城

市群（带）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
规划，率先推动在长三角、大湾区等区域

建设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群（带)，实现邻

近区域的数据打通和业务协同，促进城乡

数据公共服务的均等普惠，将若干中心城

市的先进治理能力扩展到整个区域，实现

大区域范围内的综合治理和应急处置能

力整体提升。三是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推

动我国新型智慧城市产品和理念在国外

的推广实施，积极培育当地的数字经济市

场，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广我国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成效，提升我国相关产业的全球

竞争力。

绛县经济中心 宣

医 保 政 策 问 答（二）




